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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参股公司常州正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正宇”）主要从

事光伏电池片的制造和销售等，鉴于光伏行业各产业链竞争加剧，各产业链环节

面临产能过剩局面，基于常州正宇电池片项目尚未投入，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战略调整需要，经与参股公司常州正宇其他股东协商，拟对

常州正宇进行同比例减资。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减少至300万元，减

少注册资本29,700万元。其中股东常州滨湖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州滨湖”）减少认缴出资19,305万元，认缴出资额由19,500万元减少至195万元，

占减资后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的65%；股东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信光电”或“公司”）减少认缴出资6,831万元，认缴出资额由6,900万元减少

至69万元，占减资后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的23%；股东常州启光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启光”）减少认缴出资3,564万元，认缴出资额由

3,600万元减少至36万元, 占减资后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的12%。本次减资前后常州

正宇各股东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截至目前，常州正宇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

元，其中常州滨湖实缴650万元，正信光电实缴230万元，常州启光实缴120万元。

本次参股公司减资完成后，股东已实缴的出资金超出减资后股东认缴出资金额的

部分将由常州正宇予以退还。其中常州正宇应退还股东常州滨湖455万元，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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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正信光电161万元，退还股东常州启光84万元。常州正宇为公司持股23%的

参股公司，公司董事王迎春担任常州正宇董事，本次参股公司减资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参股公司减资相关的手续及其他事宜。 

2、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

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计

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

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

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

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2,628,230,920.20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 939,286,638.32 元。本次公

司减少参股公司常州正宇认缴出资金额 6,8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7.27%。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2.60%。未达到上述重大资

产重组标准，且公司在最近连续 12 个月内未对其他参股公司进行减资，连续 12

个月合并计算的交易亦未达到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故本次参股公司减资事

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参股公司减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2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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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参股公司减资事项尚需履行减资相关法定程序，并需到当地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州正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388 号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388 号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池制造和销售等 

法定代表人：申晓明 

控股股东：常州滨湖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公司持股 23%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担任参股公司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截至 2025 年 8 月 30 日，常州正宇资产总额 7,891,265.78 元，净资产额

7,888,012.61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559,416.55 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本次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由 30,000 万元减少至 300 万元，由常州正宇各股东

同比例减资。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常州正宇注册资本由 30,000 万元减少至 300 万元，由常州正宇各股东

同比例减资。本次参股公司减资完成后，常州正宇股东已实缴的出资金超出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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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股东认缴出资金额的部分将由常州正宇予以退还。本次交易合理、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参股公司常州正宇减资为各股东同比例减资，未另行签署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参股公司减资是基于光伏行业各产业链竞争加剧，降低投资风险和战略

调整需要。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参股公司减资事项系经全体股东友好沟通协商确定，减资后各股东持股

比例不变，公司也将收回部分投资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参股公司减资不改变常州正宇的股权结构，减资完成后，常州正宇仍为

公司的参股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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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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